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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月
時
・
並
将
此
事
移
交
香
港 ®
埋
派
彙
生
，
熊
 

他
找
尋
保
單
內
指
定
之
受
益
人■
將
賠
款
交
付
抬̂

^

人
同
時
並
將
總
公
司
支
票
一
眼■
包
含
利
息♦券#||  

千
八
百
七
十
八
元
四
毫■
寄
往
香
港
・
但
至
現
時
鴻
1a 

仍
未
接
到
密
超
先
生
函
告
，
故
未
審
他
是
否
已
將
劈
 

歇
交
付
•
亦
不
知
支
票
是
否
已
提
崧&
所
以
現   

».慝
 

人
尙
未
能
將
吳
國
華
君
要
求
之
証
據
奉
上•
但
待
蠢
 

票
提
欵
後
•
由
銀
行
寄
囘
時■
吾
人
當
能
静
他
靠
擊
 

一 
張 - 
以
作
礙
証
•
爲
楠
宜
計
。
可
否
製
就
二
鹿.熏
 

牌
・
置
於
吳
國
華
君
店
面•
鼓
牌
應
如
下
夫!
^
^
 

家
人
壽
保
險
公
司
・
以
和
平
囘
復
。舉
世
同
次
.沿
魁
鹼 

將
香
港
分
行
復
業
• 
般
辦
事
處
、押 溫
梳
大
廈
・  

»

蕊
 

委
出
密
超
上
校
爲
主
特
人
。
彼
戰
時
爲
敵
人
将
康
蕊
 

離
事
極
有
能
幹
。
由
此
本
公 
in 可
爲
囘
國
儒
胞 »
 整
 

務
。
本
以
往
一 
樣
高
尙
精
神
•
爲
華
僑
謀
幸1^

敏
處

若
吳
國
一
君
欲
將
香
港
辦
事
處
復
業
之
消
息
登
淤■

 

人
報
紙
■
公
司
可
負
相
廣
吿
费
之
責
：・

:8
百B
曇

就
 

至
於
賠
償
支
票
，
一
經
啞
栽
人
提
支
後
・
由«
8
8
$
 

囘
時
- 
若
吳 @
草
君
欲
傷
影
印
一
眼
， W
 希
強
洗 8
 

知
。
以
便
照
辦
，
專
此
奉
覆
•
，敬
候
康
健 

•/.
..:豔

 

製
造
家
人
壽
保
險
公
司
廣
吿
主
任
黎
鑒
 »
 

西
曆
一
九
四
七
年
元
月
三
日
，：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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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藥行選辨 
祖國备有地 
道生熟我 安布玉枝土 木人令此爲 

敵̂̂春晶 
是也校羅以 

球*丸散
通

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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